


“优秀共青团干部（学生）”评选细则
“优秀共青团干部（学生）”申报对象为各级团学组织学生骨干。
一、思想道德情况（25分）
1.深入学习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认真落实上级团组织各项工作部署，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10分）
2.思想道德情操高尚，遵纪守法，无任何违规违纪行为。甘于奉献，敢于克难，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意识和服务意识。（5分）
3.集体主义观念较强，是非观念明确，作风民主。服从组织安排，注重团队协作，能从大局出发，以集体利益为重。（5分）
4.积极参加党校、青年马克思主义者培训班、团学骨干培训班、团校等理论学习，不断地提高自身的思想政治水平，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勇于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认识和改进自身不足，提高自身素质。（5分）
二、学习情况（20分）
1.尊敬师长，热爱本专业，认真学习专业知识，提高专业理论水平和实践应用能力，专业素养较高，视野开阔，具有创新思维，勇于、善于创造。（10分）
2.广泛涉猎非本专业知识，善于培养学习兴趣、制定学习计划，主动学习各种文化知识，不断地提高自身文化素养，知识构成全面，综合素质较高。（5分）
3.学习态度端正，成绩优良，无考试违纪情况，学分绩点3.1以上（或加权平均分80分以上），完成本学年规定学分且本学年单科成绩无不及格者。（5分）
三、工作情况（35分）
1.工作态度端正、热情主动、认真务实，具有良好的工作作风。热爱本职工作，以身作则，甘于奉献，与时俱进，锐意创新，表现突出。（6分）
2.参加团干部岗位培训成绩优秀，熟练掌握岗位业务知识，公文写作和组织管理能力较强。（6分）
3.能理论联系实际，曾多次组织开展形式新颖、内容丰富的团日活动，主动参与志愿服务及社会实践活动。（6分）
4.深入基层、狠抓落实，密切联系青年，竭诚服务青年，在本职岗位和学习生活中发挥模范带头作用。（6分）
5.具有创新意识，善于进言献策，乐于思考与工作有关的问题，并提出有创造性的建议和意见。（6分）
6.在相应团组织任职时间不少于两年，因工作优秀，所在学院团委、本人所属团组织或本人曾荣获校级及以上团组织荣誉称号。（5分）
四、生活作风（20分）
1.团结同学，热心帮助青年进步，善于与人交往，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并起到表率和骨干作用。（5分）
2.乐观积极、自律自强、勤俭节约、吃苦耐劳，不奢侈浪费，个人综合素养高。（5分）
3.有良好的人际关系，与人友善，待人真诚，不拉帮结派，在同学中威信较高。（5分）
4.有良好的卫生习惯，个人形象整洁大方，寝室卫生良好，自觉爱护校园环境，自觉履行保护环境的义务。（5分）
五、其他
此项为附加项，如有以下情况，可在原有100分满分基础上另行加分，作为附加分：
1.个人或个人主要负责的项目荣获过校级及以上荣誉。（国家级加10分，省部级加8分，市厅级加5分，校级加2分）
2.个人先进事迹等曾在相关媒体上（校级及以上）报道。（国家级加10分，省部级加8分，市厅级加5分，校级加2分）
3.在当年度全国重大活动中有突出表现的，可加5分。
4.在科技创新领域、乡村振兴领域、绿色发展领域、社会服务领域、卫国戍边领域、经济建设领域、就业创业领域及其他领域有突出贡献的，可加5分。
5.无故缺席校团委、学院团委组织的各级各类团学组织活动一次及以上的个人取消评选资格。
六、附则
1.第（一）至第（四）项为必备条件，未达到条件者不得参评。
2.参评团员上交申报材料需附个人成绩单，校团委将对申报材料进行抽查。
本办法最终解释权归共青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委员会所有。


共青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委员会
2026年3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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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青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委员会二〇二六年制

说明：
1.此表填写后请删除本段说明和本表前的“评选细则”。
2.此表同其它申报材料一并上报。
3.团支书签字可使用电子签名。
4.此表可附页。



